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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︰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

序言

在一 九九九 年六 月十五 日的 會議上 ，行政 會議 建議， 行政 長

官指令 < <房屋經理註冊條例草案 > >應提交立法會。

背景和論據

背景

2 . 作為一種專業而言，  “房屋經理 ”通常指負責統籌和提供具專

業水平的房屋管理服務的管理人員；房屋管理服務包括屋 與物業管

理，以及大廈的維修保養與保安。房屋經理與很多其他專業不同，目

前並沒有法例確認他們的專業地位。

3 . 香港 房屋經 理學 會於一 九八 八年成 立。學 會的 宗旨， 是提 高

大廈管理的標準及提升房屋經理的專業地位。學會會員多為任職於公

營機構及私營物業公司的房屋經理。現時香港約有三分之二的住宅物

業，以及佔甚高比例的工商業樓宇，由學會的會員負責管理。

4 . 學會 在推動 房屋 經理註 冊制 度這項 構思上 ，已 花了一 段頗 長

的時間。作為第一步，去年年底，何承天議員提出了一項私人條例草

案，把香港房屋經理學會註冊為法定團體。該條例草案在一九九七年

五月獲得前的立法局通過。何承天議員去年年底再進一步建議透過非

官方議員條例草案，建議設立房屋經理自願註冊制度。由於該條例草

案與政府的政策，即改善物業管理和提高房屋經理專業標準這個方向

趨於一致，所以政府予以支持，並決定由政府負責提出草案。

註冊制度

5 . 條例 草案就 專業 房屋經 理的 註冊和 紀律規 管事 宜訂定 條文 。

條例會為 “註冊專業房屋經理 ”成立一個註冊管理局，由學會理事會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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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至少 1 2 名成員，另由行政長官委任至多兩名成員。管理局有權訂

定和檢討註冊的資格標準；收取、審查、接納或拒絕註冊申請；設置

和保存一份註冊紀錄冊；就投訴進行研訊，以及對專業方面的失當行

為採取紀律制裁。註冊制度會由管理局委任的註冊主任負責管理。簡

單來說，設立註冊制度的目的，是要向市民保證，聲稱具有專業資格

的房 屋經 理， 確實 曾接 受正 式訓 練， 而且 須在 執業 期間 遵行 專業 守

則。建議的註冊制度有助提高物業管理的水準，並促使該專業實施自

我規管。

註冊資格

6 . 要註 冊成為 註冊 專業房 屋經 理，申 請人必 須是 學會會 員， 或

是具相若水平的房屋管理協會的成員，或已取得管理局認可的專業資

格，並已在香港取得不少於一年的有關工作經驗。此外，申請人必須

是獲得註冊的適當人選，通常居於香港，並且不是研訊對象，亦不受

紀律制裁命令限制。在決定有關申請人是否適當人選的時候，管理局

可考 慮其 過往 有否 刑事 定罪 記錄 、在 專業 方面 曾否 有失 當或 疏忽 行

為，以及申請人的精神狀況。

管制專業名銜的使用情況

7 . 此外，條例草案亦禁止未經註冊的人士使用  “註冊專業房屋

經理 ”的名銜。有一點必須注意的，就是註冊資格並非受僱為房屋經

理的先決條件。條例草案只管制有關名銜的使用情況，並不禁止未經

註冊 的人 士執 業。 因此 ，條 例草 案不 會令 到沒 有註 冊的 人士 不能 執

業，亦不會直接影響公營或私人機構房屋經理的招聘或就業情況。當

局在擬訂條例草案時，主要以規管其他專業 (例如工程師、建築師和

測量師 )的相若法例為藍本。

上訴

8 . 任何 不服管 理局 判決的 人士 可向上 訴法庭 提出 上訴， 反對 管

理局有關拒絕其申請或判處紀律制裁的決定或命令。

罪行

9 . 條例 草案訂 立若 干罪行 ，例 如以欺 詐手段 取得 註冊和 未經 註

冊而使用  “註冊專業房屋經理 ”的名銜。觸犯上述罪行的人可判處第

五級罰款 (二萬零一元至五萬元 )和監禁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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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

1 0 . 現把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概述如下︰

( a ) 條例草案第 3 條設立一個不多於十六名成員的註冊管理

局，由學會理事會委任其中至少 1 2 名成員。此外，行政

長官 亦可 委 任至 多兩 名 成員 ，而 該 兩名 成員 不 必是 學 會

會員。

( b ) 條例草案第 7 條賦權管理局設置和保存一份  “註冊專業

房屋經理 ”註冊紀錄冊；訂定和檢討註冊的資格標準；收

取、審查、接納或拒絕註冊申請。

( c ) 條例草案第 8 條賦權管理局成立委員會以向該局提供意

見， 就房 屋 經理 的操 守 及紀 律訂 立 規則 ，釐 定 須向 該 局

繳付的費用，以及就條例訂立規例。

( d ) 條例草案第 1 2 條訂明註冊資格。如要符合資格註冊，申

請人 須是 學 會會 員， 或 是具 相若 水 平的 房屋 管 理協 會 的

成員 、或 已 取得 管理 局 認可 的某 些 專業 資格 ， 並已 在 香

港取 得至 少 一年 有關 的 工作 經驗 。 申請 人須 是 獲得 註 冊

的適 當人 選 ，通 常居 於 香港 ，並 且 不是 研訊 委 員會 的 研

訊對象，亦不受紀律制裁命令限制。

( e )  條例草案第 1 6 條賦權管理局委任一個由不少於五名學會

會員組 成的 註冊 事務 委員 會， 以審 查申 請人 的資 格， 並

就此提出建議。行政長官可提名一人出任委員會委員。

( f )  條例草案第 1 9 條訂明在什麼情況下註冊主任何將姓名從

註冊紀錄冊中刪除。

( f ) 條例草案第 2 0 條訂明管理局可對在專業方面有失當行為

或疏忽行為的人士，行使紀律處分權力。

( g ) 條例草案第 2 8 條訂明有關人士可針對管理局拒絕其申請

的決 定或 命 令， 將姓 名 從註 冊紀 錄 冊中 刪除 ， 以及 研 訊

委員 會和 覆 核委 員會 作 出的 紀律 制 裁命 令， 向 上訴 法 庭

提出上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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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條例草案第 2 9 條為  “註冊專業房屋經理 ”的名銜提供保

護 。 有 關 條 文 賦 權 管 理 局 禁 止 任 何 未 經 註 冊 的 人 使 用

“註冊專業房屋經理 ”的名銜。

( i ) 條例草案第 3 0 條訂明違反條例草案的各項罪行，例如非

法使用  “註冊專業房屋經理 ”的名銜及以欺詐手段獲得註

冊為註冊專業房屋經理。

公眾諮詢

1 1 . 我們 已諮詢 業界 團體的 意見 。這些 團體包 括香 港地產 行政 學

會、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和有關行業組織。擬設的自願註冊制度，

獲業界廣泛支持。我們亦就有關建議諮詢了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，

委員會支持政府提交條例草案。

與《基本法》的關係

1 2 . 律政 司表示 ，條 例草案 與基 本法中 不涉及 人權 問題的 條文 相

符。

對人權的影響

1 3 .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與《基本法》有關人權的條文相符。

本法例的約束力

1 4 . 本條例草案適用於任何人。

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

1 5 . 註冊 制度的 運作 並不需 要由 政府資 助。管 理局 的支出 主要 由

註冊費承擔。此外，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提供註冊制度所需的秘書支

援服務和財政支持。由於條例草案訂立了某些罪行，以及設立向上訴

法庭提出上訴的機制，因此警方須負責執法，司法機構須負責審理工

作。不過，條例草案可能引致的額外人手需求應不會很多，現階段亦

難以有系統地計算，故此任何額外開支會透過現有資源應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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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經濟的影響

1 6 . 條例 草案不 會對 經濟造 成重 大影響 。由於 註冊 資格並 非受 僱

或從事物業管理工作的先決條件，所以條例草案不會令到沒有註冊的

人士不能執業，亦不會直接影響公營或私人機構房屋經理的招聘或就

業情況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1 7 . 如 議 員 通 過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條 例 草 案 ，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會 如

下  —

刊登憲報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

首讀和開始二讀

辯論

一九九九年七月七日

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

審議階段和三讀

另行通知

宣傳

1 8 . 本局 會在條 例草 案於憲 報刊 登時， 發出立 法會 參考資 料摘 要

和新聞稿，以及安排發言人答覆傳媒的查詢。

政府總部

房屋局

( H B ( C R )  5 / 4 / 1 7 )


